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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云府行复〔2023〕1176号

申请人：朱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人民政府。

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某经济合作社。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的云人府行决字

〔2023〕XXXX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府依法予以受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云人府行决字〔2023〕XXXX号《行

政处理决定书》。

申请人称：

因经济社收集成员资格认定信息时未提交本人户口本等相

关资料，其他提交资料的农转居的个人都有成员资格及股权证，

故本人要求应享有成员资格并补发股权证。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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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根据行政处理决定申请书、居民户口簿、身份证、

出生证明、股权证、组织机构查询结果、行政处理调查笔录、《广

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关于核查甘某等 24人户籍信息的复函》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经济联合社暨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

等证据材料证实，已调查查明：复议申请人朱某 1977年 11月 8

日出生，于 1978年 10月 29日出生入户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

村，即第三人所在地，当时户口性质为农民，于 1990 年 3 月 1

日征地农转居，其后户籍一直保留在第三人所在地在无迁出，服

务处所为某村，职业为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当前户别为居民

户口家庭户。

又查明，第三人的收入来源有田租、塘租、征地款，股份分

红一年分配一次。股改后，个人股由义务股和成员股构成，义务

股与成员股按 9.5:0.5的比例配置股权。

再查明，《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经济联合社暨下属经济

合作社章程》第十条规定：“户籍在本社所在地，履行法律、法

规和本章程规定的义务，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取得本社成员

身份。根据取得方式的不同分为自然成员和表决成员，法律、法

规和本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原始取得。从人民公社时期

起世居在本社所在地的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社员，

户籍一直保留在本社所在地，且集体转制或整体村改居前为农业

户口的，为本社的固有成员，当然取得本社自然成员身份。（二）

表决方式取得。户籍迁至本社所在地，且一直保留在本社的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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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取得本社表决成员身份。……4、法律、法规、政策没有

明确规定具有本社成员身份，但经本社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

审议同意并履行了加入手续的其他人员。”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

内容适当。

被申请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十六条第（三）、（六）项

规定，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

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

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

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是镇人民政府的

职权。被申请人作为镇一级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的行政管理工

作，有权对复议申请人提出的成员资格确认申请作出处理决定。

关于复议申请人朱某是否应属于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的问题。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

一、四款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

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

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户口注销的，其成员资格随之取消；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

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及《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经济

联合社暨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十条规定：“户籍在本社所在

地，履行法律、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义务，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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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得本社成员身份。根据取得方式的不同分为自然成员和表

决成员，法律、法规和本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原始取得。

从人民公社时期起世居在本社所在地的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

生产队的社员，户籍一直保留在本社所在地，且集体转制或整体

村改居前为农业户口的，为本社的固有成员，当然取得本社自然

成员身份。（二）表决方式取得。户籍迁至本社所在地，且一直

保留在本社的以下人员，取得本社表决成员身份。……4、法律、

法规、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具有本社成员身份，但经本社成员大会

或成员代表大会审议同意并履行了加入手续的其他人员。”可见，

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审查标准是“户口加义务”原

则。我国现实存在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分为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

两种，体现在户口簿上为农业户口与居民户口之分。根据我国以

往的户口政策，居民户口人员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各方面

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各种待遇。而农业户口人员则只能以集体经

济组织为单位，依靠土地劳作，自己统筹解决生产、生活等各方

面问题，并不享受国家财政给予城市居民的各方面补贴待遇。因

此，能享有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前提应是有农业

户口的农村自然人，而不是拥有居民户口的城市居民。本案中，

复议申请人朱某于 1990年 3月 1日征地农转居，户口性质已经

由农业户口改变为居民户口，在集体转制或整体村改居前已为居

民户口，其已不属于《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

五条第一款及《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经济联合社暨下属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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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章程》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且无证据证明复议申请人朱某在转居后经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

的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故复

议申请人朱某不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此，被申

请人对复议申请人朱某确认其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的申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复议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恳

请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意见：

第三人未提供书面意见。

本府查明：

申请人朱某 1977年 11月 8日出生，于 1978年 10月 29日

出生入户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当时户口性质为农民，于

1990 年 3 月 1 日征地农转居，其后户籍一直保留在被申请人所

在地在无迁出，当前户别为居民户口家庭户。证书编号为 XXXX

的股权证书载明，申请人父亲朱某为第三人成员股东，股数为

10股，申请人母亲江某为第三人成员股东，股数为 10股，上述

股权证书未记载申请人为第三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东。

2023年 3月 14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行政处理决定

申请书》，申请事项为：“申请确认社员资格”。2023 年 4 月

25日，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对第三人社长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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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理调查笔录》，该笔录中第三人称申请人股改时出国，其家

人漏报其资料，故其无股权证，且未曾认可申请人的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2023 年 7 月 26 日，被申请人作出云人府行决字

〔2023〕XXXX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为：“驳回申

请人朱某的申请请求。”被申请人于 2023年 8月 16日送达第三

人，于 2023年 10月 11日邮寄送达申请人。

第三人目前适用的是 2019年 12月 24日表决通过的《广州

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经济联合社暨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以下

简称《章程》）第十条规定：“户籍在本社所在地，履行法律、

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义务，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取得本社成

员身份。根据取得方式的不同分为自然成员和表决成员，法律、

法规和本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原始取得。从人民公社时

期起世居在本社所在地的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社员，

户籍一直保留在本社所在地，且集体转制或整体村改居前为农业

户口的，为本社的固有成员，当然取得本社自然成员身份。（二）

表决方式取得。户籍迁至本社所在地，且一直保留在本社的以下

人员，取得本社表决成员身份。……4、法律、法规、政策没有

明确规定具有本社成员身份，但经本社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

审议同意并履行了加入手续的其他人员。”第十四条规定：“本

社股权配置基准时点为 2019年 10月 20日 24时。自股权配置基

准日起，在本章程有效期内实行股权不随人口增减变动而调整的

管理方式。”第十七条规定：“个人股。……（一）义务股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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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现行承包经营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责任田及履行法律、

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义务情况为依据，自然成员每人配置 9.5股；

集体转制或整体村改居前为农业户口的表决成员每人配置 9.5

股；农转居表决成员每人配置 4.5股……（二）成员股的配置：

以户籍在本社所在地及履行法律、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义务情况

为依据，量化到人，确权到户，按每人 0.5股配置……”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7月 26日作出的云人府行决

字〔2023〕XXXX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组织法》（2022年修正）第七十六条规定：“乡、民族乡、

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

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

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四）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上述规定，被申

请人依法有权对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因成员资格、股权待遇福利

分红等问题发生的争议作出处理决定。

《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

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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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

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

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口注销的，其成员

资格随之取消；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以下权

利：……（二）享有集体资产产权、获得集体资产和依法确定由

集体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资产的经营收益……”根据上述规定，确

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审查标准是“户口加义务”原则，

能享有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前提应是有农业

户口的农村自然人。本案中，申请人于 1978年 10月 29日出生

入户第三人处农业户，于 1990年 3月 1日征地农转居。申请人

户口性质已经由农业户口改变为居民户口，在集体转制或整体村

改居前已为居民户口，不符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是农业户口的

农村自然人的前提。申请人能否享有第三人成员资格及相关福利

待遇应尊重第三人按照村民自治原则自主决定。按照第三人已表

决生效的《章程》的有关规定，申请人的成员资格的获得应当经

过第三人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审议同意并履行了加入手续，

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申请人在转居后经第三人成员大会或成员代

表大会审议表决同意确定其成员资格，故申请人要求确认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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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成员资格，无相关依据。被申请人据此作出云人府行决字

〔2023〕XXXX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驳回申请人的请求，事

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依据正确。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维

持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作出的云人府行决字〔2023〕

XXXX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

书》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四年二月六日


